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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利环办函〔2018〕25 号 

 

 广元市利州区环境保护局 
关于《广元市利州区宝轮镇污水处理厂 
技改工程（一期）环境影响报告表》 

的批复 
 

广元市利州区城乡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： 

你单位报送的《广元市利州区宝轮镇污水处理厂技改工

程（一期）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“报告表”）收悉。

经审查，现对该“报告表”批复如下： 

    一、该项目位于广元市利州区宝轮镇 236 号，实施建设

广元市利州区宝轮镇污水处理厂技改工程（一期）。项目总

投资 310.2万元，其中：环保投资 31 万元，占总投资的 9.99%。

主要建设内容：新建一座 A/O 生化处理池（厌氧池、好氧池），

（处理规模为 5000m3/d）,并且新建配套的鼓风机房、配电

房并且采用罗茨鼓风机。对于原广元市利州区宝轮镇污水处

理厂的粗、细格栅、旋流析砂器、调节池、固液分离器、沉

淀反应器、生物过滤池、消毒处理单元、污泥池、污泥脱水

机房、办公楼、综合用房、排污口进行利旧，本项目不再继

续使用原广元市利州区宝轮镇污水处理厂 LPCA 生化处理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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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，本项目亦不涉及截污干管等管道建设。 

    该项目符合国家现行产业政策。项目符合土地利用总体

规划。项目工程建设符合相关规划。 

二、该项目业主在严格执行报告表，提出的各项环保措

施时，重点应做好以下工作： 

废水：①污水处理工艺采用的是预处理+A/O 生化处理

+过滤工艺，规模为 5000m3/d，经处理达到出水水质《城

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918-2002）一级 A

标后，排入清江河。②生活污水经集中收集后进入依托本项

目自己的的污水处理系统进行达标处理后排放至清江河。 

废气：恶臭：①对新建的恶臭产生单元合理布局，设置

一定的卫生防护距离来控制室外环境恶臭的影响。②加强厂

区绿化，在厂区的臭气产生部位周围及污水处理厂的周围设

置绿化隔离带，选择种植不同树种，组成防止恶臭散发的多

层防护林带，建议厂区绿地面积不得小于 30%。③加强厂区

环境管理，粗细格栅所截留的栅渣及时清运，清洗污迹。④

在对各类池子停产修理时，池底积泥会暴露出来散发臭气，

采取及时清除积泥的措施来防治臭气的影响。⑤将粗、细格

栅产生的恶臭收集后经过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，通过排气

筒进行有组织排放。食堂油烟：安装油烟净化装置，放置油

烟净化设备的专用空间净高不宜低于 1.5m。其油烟净化率

为 85% 计 ， 经 净 化 后 厨 房 油 烟 产 生 浓 度 约 为

0.28125mg/m3。 

噪声：产噪设备罗茨鼓风机、潜污泵、回流泵、提升泵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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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泥脱水机、冲洗水泵、污泥输送泵、空压机等，采取基础

减振、墙壁隔声等措施。 

固体废物：①生活垃圾由厂区清洁人员按时清扫，暂存

于垃圾桶内，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运至垃圾处理厂处置。②

栅渣、沉砂外运当地垃圾填埋场填埋。③经脱水后的污泥暂

存于污泥暂存点，收集后本项目脱水污泥（含水率 80%）由

广元绿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运送至昭化区元坝镇吴沟村污

泥处置中心进行生物堆肥技术处理。 

地下水防治措施：针对对地下水可能造成污染的区域，

分为重点防渗区和一般防渗区，其中本项目新建的 A/O 生化

处重点防渗处理；其余新建构筑物如鼓风机房、配电室做一

般防渗处理。重点防渗区的构筑物要求混凝土砼基铺底，在

上层铺 10~15cm 的水泥进行硬化，用环氧树脂漆作防渗

处理，并加盖检查承重盖，渗透系数≤10-10cm/s，一般防

渗区构筑物地面采取粘土铺底，再在上层铺 10~15cm 的水

泥进行硬化。 

三、项目开工建设前，必须依法完备行政许可相关手续。 

四、纳入排污许可证管理的行业，必须按照国家排污许

可证有关管理规定要求，申领排污许可证，不得无证排污或

不按证排污。项目竣工后，你单位应按规定标准和程序实施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 

五、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，如工程的性质、

规模和地点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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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的，建设公司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，否则不得

实施。自环评文件批复之日起，如工程超过 5 年未开工建设，

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。、 

六、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，

项目施工期间应向我局环境监察执法大队书面报告环境保

护工程建设执行情况。项目竣工后，必须按规定的标准和程

序进行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进行验收。经验收合格和向社会

公开验收报告后，项目方可正式投入运营。否则，将按《建

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二条、第二十三条的规定

予以处罚。 

七、请利州区环境监察执法大队加强该项目营运期间的

环境保护监督检查工作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元市利州区环境保护局 

2018 年 7 月 31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利州区环境监察执法大队 


